
金陵科技学院动漫学院文件 

金陵科技学院动漫学院学生请假实施细则 

 

为维护学院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规范学院学生日常请假制

度，结合我院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 

第一条  我院学生应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课堂讲授、考

试、实验、实习、社会调查、生产劳动、军事训练、时事政治学

习等，不得迟到早退。因故不能参加的，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

准。 

 

第二条  学生请假应当履行书面请假手续。一般不请事假。

因病请假应当出具经校医务室认可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。因

急病、急事未能及时请假者，应当持有关证明及时办理补假手续。 

 

第三条  学生请假，三天以内的，由班主任或辅导员批准；

三天以上一周以内的，由班主任或辅导员签署意见报学院分管学

生工作书记批准；超过一周的，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书记和教学

院长共同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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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学生宿舍请假由负责学生工作的班主任或辅导员

办理。请假学生须履行书面请假手续并将假条交至宿舍管理站。

原则上宿舍请假时间为教学周的每周五晚、周六晚。 

 

第五条  学生课程请假必须与任课教师沟通，经任课教师同

意批准后，履行书面请假手续。 

 

第六条  一学期累计事假不得超过两周。 

 

第七条  请假期满，请假学生应当及时向班主任或辅导员、

所在学院分管学生工作书记销假。需要续假时，其手续与请假手

续相同。续假批准与否，学院应当回复学生本人。 

 

第八条  学生请病、事假的申请书、医院证明及审批意见等

应当存学院备查。 

 

第九条  学生未请假、请假未准或超过假期而擅自不出勤者，

按旷课处理。具体处理办法以学校制定的《金陵科技学院学生纪

律处分规定》为准。 

 

第十条  学生无故缺课累计超过该门课程学期总学时数的

三分之一时，除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外，不得参加该课程考核。  

 



第十一条  本细则适用于动漫学院在籍学生。 

 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 

 

第十三条  本准则的解释权归动漫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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